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8-06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33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分析问询函所列问题，现将问询函回复披露如下： 

除非文中另有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的简称

具有相同含义，引用的财务会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 

1、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的存出保证金余额为 11,279.85 万元，

同比增长 246.32%。请说明存出保证金的具体内容与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1）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的存出保证金主要是子公司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

司的存出保证金：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养殖客户在银行的贷款提供

担保时，需要按照授信额度（额度循环使用时）、实际放贷金额，在贷款银行

存入相当于授信额度或贷款金额约 20%的资金，作为给养殖客户发放贷款的保

证金；余额为 11,279.85 万元的存出保证金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 

银行名称 
2017 年金额 

（万元） 

2016 年金额

（万元） 
增长原因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  122.00 - 

2017 年新合作银行年放

货 610 万元，存入保证金

122 万元 

中国银行太子路支行  257.85 257.07   



中国邮政储蓄株洲市

滨江支行  
700.00 200.00 

2016 年下半年开始合作

银行，2017 年业务量开始

放大增加 500 万保证金 

株洲县融兴村镇银行  10,000.00 2,800.00 

2017 年担保贷款增长较

快，此行放贷金额年累计

达到 5.83 亿，按放贷规模

增加保证金 

自由财富 P2P 平台 200.00 - P2P 平台放款存入保证金 

总计 11,279.85  3,257.07  - 

（2）存出保证金 2017 年期初余额为 3,257.07 万元，期末余额为 11,279.85

万元，同比增长 246.32%，主要原因是：2017 年度，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

加大了对养殖户的贷款担保业务拓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养殖户的担保余

额为 42,924.59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273.16%。在担保业务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所需要的存出保证金也相应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1,289.01 万元，同比增长

11,611.86%，计提原因为工程闲置。请进一步说明工程闲置的具体原因与资产

减值的计算过程，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1）工程闲置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原有邵阳美神项目、河南猪场项目、衡南猪场项目、贵州

美神项目由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国家环保监管趋严，四家子公司所处区

域已不适宜开展养殖业务，且养殖规模较小，无法获得规模化养殖效益，所以

项目一直闲置。 

（2）在建工程减值计提情况 

本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邵阳美神项目   437.15 工程闲置 

河南猪场项目   291.40 工程闲置 

衡南猪场项目   397.06 工程闲置 

贵州美神项目   163.40 工程闲置 

合计 1,289.01  



公司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在建工程发生

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决定终止上述项目的继续建设。 

在建工程终止后，项目整体存在减值迹象。上述四个在建工程停建项目账面

金额的构成主要为项目前期费用、青苗补偿款、土地平整费用、围墙工程款等预

计可收回金额为 0.00 元，公司本期针对上述四个工程项目全额计提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 1,289.01 万元。 

本次在建工程减值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3、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10,762.24 万元，同比增长

1,622.74%，内容为预付工程款。请说明相关工程的具体内容以及预付款项的原

因与必要性。 

【回复】 

（1）相关工程的具体内容如下表： 

子公司 预付工程项目 预付金额（元） 

龙华农牧 湖南绿创工程有限公司-东冲二期母猪基地 2,925,816.86 

龙华农牧 青岛大牧人机械有限公司-东冲二期母猪基地 12,956,750.00 

龙华农牧 青岛大牧人机械有限公司-东冲二期配套育肥 3,000,000.00 

龙华农牧 福州共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塘冲一期母猪场 1,600,000.00 

龙华农牧 福州共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东冲二期配套育肥场 2,600,000.00 

龙华农牧 湖南仙厦建筑-塘冲一期配套育肥 44,000,000.00 

龙华农牧 湖南仙厦建筑-东冲二期配套育肥 32,500,000.00 

龙华农牧 湖南正大畜禽有限公司-东冲二期母猪基地 598,728.82 

株洲美神 攸县公猪站 3,506,843.33 

株洲美神 车间改造工程 1,430,078.39 

湖南美神 猪舍改造扩建 243,588.35 

广东美神 1+50 猪舍建设工程 1,274,074.48 



浏阳美神 猪舍改造工程 204,000.00 

醴陵美神 猪舍改造工程 782,482.00 

合计 - 107,622,362.23 

（2）预付款项的原因与必要性 

公司的工程项目业务历时比较长，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按进度支付工

程款。由于在支付工程款时，公司并未取得正式的工程业务发票，所以对于按

工程进度支付的款项平时放在预付账款科目下核算，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通过

重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通过这种核算方式，可以有效地追踪业务合

作方的付款进度，提高核算效率。 

 

4、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收取的押金与保证金、预提返利的余额

分别为 15,088.54 万元、6,424.57 万元，同比增长 70.11%、76.60%。请说明上

述项目的具体内容与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其他应付款中收取的押金与保证金的具体内容如下表： 

业务类型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公司+农户”代养保证金 118,562,626.56 70,849,969.10 67.34% 

投标、运输业务保证金 32,322,794.98 17,851,180.44 81.07% 

合计 150,885,421.54 88,701,149.54 70.11% 

（2）收取的押金与保证金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首先，近年来，国内养殖行业出现了一轮大规模的养殖扩张的浪潮，在此

背景下，公司也大力发展养殖业务。公司在一边新建、扩建养殖基地的同时，

大力开展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养殖业务。为了减少养殖户违约的风险，公司

根据养殖规模大小、养殖合作时间长短向养殖户收取一定金额的押金。 

其次，公司为了减少业务开展的风险，对各类招投标工程业务、货物运输

业务、部分原料供应业务均采取收取保证金的方式来促使合作方履行合作义务。

上述举措的推行，使得公司收取的押金和保证金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3）预提返利的具体内容为：公司根据与客户签定的销售业务合同以及当



月市场临时性返利计划等，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提取的应在当期列支的费用。 

（4）预提返利的余额增加，主要是由于 2017 年度，公司为了进一步增强

市场竞争力，实施了增加返利投入等激励举措，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了返利提

升，相应的返利幅度较上年同期有上升，所以年末预提返利余额增长较大；同

时随着增加返利投入等激励举措有效实施，公司整体年度销售规模增长了

26.12%。 

 

5、报告期内，你公司长期借款的期末余额为 17,266.68 万元，同比增长

223.75%。请结合公司的经营模式，行业特点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长期借款明

显增加的原因，以及是否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影响。 

【回复】 

（1）公司 2017 年度银行借款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 

指标 贷款种类 2017 年末 2017 年初 变化 

借款构成 

短期借款 57,690.00 50,300.00 14.6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066.66 2,666.66 15.00% 

长期借款 17,266.68 5,333.34 223.75% 

合计 78,023.34 58,300.00 33.83% 

资产负债率 - 34.86% 36.86% -2.00% 

流动比率 - 1.19 1.24 -0.05 

（2）长期借款明显增加的原因，以及是否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是以饲料业务为核心的生猪产业链一条龙经营的企业，为了确保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推行的是稳健的财务政策，在公司的业务推广方面坚

持以现款现货为主，在公司扩张方面更多地是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来推动，所以

在公司历年都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公司的负债率较低。为了改善贷款结构，同

时为了应对公司后期发展的资金需求，在 2017 年实际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公司适时增加了 1.5 亿元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增加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只有 34.86%，比上年末下降 2 个百分

点；流动比率为 1.19，比上年下降 0.05，变化较小。从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



公司的长期借款增加对公司未来的偿债能力影响相当有限。 

 

6、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1,691.65 万元。请逐项说明确认的具体

依据与计算过程，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期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527.68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658.79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54.20 

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5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72.29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5.95 

合计 1,691.65 

其中： 

1、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527.68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程： 

公司对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按照应

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本年度经审 

计后净利润 

（1） 

调整 

事项 

（2） 

与联营企业未 

实现内部交易 

(3) 

占被投资 

单位比

例% 

（4） 

确认投资收益 

（5）=[（1）- 

（2）-(3)]*(4) 

滨州六和隆达农牧 

有限公司              
255.18   48.00 122.49 

滨州六和隆达饲料 

有限责任公司 
306.75   48.00 147.24 

滨州六和隆达养殖   10.02  8.51 30.00 0.45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本年度经审 

计后净利润 

（1） 

调整 

事项 

（2） 

与联营企业未 

实现内部交易 

(3) 

占被投资 

单位比

例% 

（4） 

确认投资收益 

（5）=[（1）- 

（2）-(3)]*(4) 

有限公司 

株洲市九鼎饲料 

有限公司 
 850.82 91.32（1） 71.64 42.87 294.89 

青岛神丰牧业有限公司  734.90   37.50 275.59 

辽宁曙光农牧集团 

有限公司 
-5,814.26   24.00 -1,395.42 

深圳德威创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54.16   50.00 27.08 

合计 -3,602.43 91.32 80.15  -527.68 

注：（1）对株洲市九鼎饲料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为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

并子公司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增加，合并基准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故

计算投资收益时调减了株洲市九鼎饲料有限公司 1-2 月份净利润。 

2、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658.79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 

单位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日期 

被处置子公司 

处置日净资产价值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处置 

损益 

滨州和美饲料 

有限公司 

50.00 100.00 转让 2017 年 1 月 -278.74  328.74 

临沂绿色和美 

饲料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转让 2017 年 7 月 0.03  99.97 

辽宁曙光农牧集团 

有限公司 

5,270.00 24.00 

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 

2017 年 12 月  4,039.45 1,230.55 

湘潭湘大骆驼 

有限公司 

  注销    0.47 

合计       1,658.79 

公司针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结转与所售股权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损失） 

3、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4.20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程： 



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

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资产持有期间所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

利，确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本报告期内，公司将累计买卖商品期货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

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54.20 万元。 

4、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500.00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

程： 

本报告期内，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500.00 万元，是公司控

股子公司深圳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利美英伟”）持有的

广东东江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简称“16东江债”）的

投资收益。比利美英伟 2016 年 2 月购买 16 东江债 5,000 万元，16 东江债的债券

期限为 3 年，票面年利率 10%，利息种类为固定利率，利息按年支付，起息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每月计提债券利息 41.67 万元（5000×10%÷12=41.67 元），2017

年度合计确认投资收益 500.00 万元（41.67×12=500.00）。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72.28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

程： 

本报告期内公司分别收到对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乡县超帆牧业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的现金分红 43.78 万元、28.50 万元，合计 72.28 万元，计入投资

收益。 

公司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

入投资收益。 

6、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65.94 万元，具体依据及计算过

程： 

本报告期内，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65.94 万元为处置茂名

市广垦英伟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广垦英伟公司”）确认投资收益-4.02

万元和江油小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油小寨子公司”）确认投资收

益-61.92 万元。 

茂名广垦英伟公司初始投资额为 1,050.00 万元，2015 年茂名广垦英伟公司

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茂名市广垦英伟饲料有限公司清算注销股东会决议》，

茂名广垦英伟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完成工商注销（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

具《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化州核注通内字）[2017]第 1700137091 号），根据

清算组出具的《茂名市广垦英伟饲料有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可供股东分配的

净资产总额 2,988.50 万元，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应付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比利美”）股东款 1,045.97 万元，

综 上 所 述 处 置 茂 名 广 垦 英 伟 公 司 的 投 资 收 益 为 -4.02 万 元

（1,045.97-1,050.00=-4.02 万元）。 

江油小寨子公司初始投资额为 495.00 万元，江油小寨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四川省羌山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羌山农牧”）

收购江油小寨子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羌山农牧将持

有江油小寨子公司 100%股权，江油小寨子公司将成为羌山农牧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比利美持有江油小寨子公司 330 万股，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联评报字[2017]第 838 号《四川省羌山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油小寨子

生物科技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江油小寨子的净资

产值为 4,123.51万元，经协商一致，收购价格为 4,123.47万元，每股价格为 1.31237

元，深圳比利美持有的 330 万股份转让价款为 433.08 万元。综上所述，处置江

油小寨子公司的投资收益为-61.92 万元（433.08-495.00=-61.92 万元）。 

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公司将处

置茂名广垦英伟公司、江油小寨子公司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合计

-65.94 万元确认为投资收益。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上述投资收益确认的具体依据与计算过程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 

7、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由上年度的 278 人增加为 415 人，增幅

为 49.28%。请说明研发人员数量增加的原因、必要性、以及是否取得预期的研

究成果。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415 人，比上年度的 278 人增加 49.28%，

主要是：一方面，公司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先后在饲料产品、食品加工、育

种等板块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同时加大了特水料（青蛙、黄颡鱼、翘嘴

白、小龙虾）的研究投入，研发项目试验人员相应增加；一方面，随着湖南龙

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并表、子公司深圳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的科研投

入增加，研发人员亦有所增加。 

随着研发力量的加大，公司的生猪育种水平有明显改善，母猪 PSY 从 2016

年的 21.8 头提升到了 23.2 头，对公司养殖成本的降低有明显促进使用，饲料产

品中的前期料、特水料的竞争力也得到明显加强；但由于研发项目的应用存在



时间过程，更多的研发项目效果有待时间显现。 

 

8、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南龙华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90%的股权，交易对方龙秋华、龙伟华承

诺龙华农牧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651.00 万元、5,544.00 万元、4,343.00

万元。根据你公司披露内容，龙华农牧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实现扣非后

净利润分别高出承诺数 238.10 万元、131.36 万元。请详细说明龙华农牧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毛利率、净利率、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等，并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上述比率的合理性。 

【回复】 

（1）龙华农牧 2016-2017 年指标与同行（牧原股份）对比情况如下表： 

项目 

龙华农牧 牧原股份 

2016 年 2017 年 同比 2016 年 2017 年 同比 

营业收入（万元） 19,790 17,957 -9.26% 560,591 1,004,242 79.14% 

头均价（元/头） 1,576 852 -45.92% 1,800 1,388 -22.92% 

营业成本（万元） 11,071 11,756 6.19% 304,444 704,899 131.54% 

头成本（元/头） 882 558   978 974   

毛利率（%） 44.06% 34.53% -9.53% 45.69% 29.81% -15.88% 

营销费用（万元） 132 135 2.09% 1,356 3,885 186.43% 

管理费用（万元） 1,060 534 -49.64% 14,954 45,423 203.76% 

财务费用（万元） 545 512 -6.14% 17,224 31,205 81.18% 

期间费用小计 1,737 1,180 -32.05%  33,534 80,513 140.10%  

利润总额（万元） 7,408 5,207 -29.70% 232,190 236,556 1.88% 

非经常性损益（万元） -70 16         

净利润（万元） 7,408 5,207 -29.70% 230,274 237,044 2.94% 



净利率 37.43% 29.00% -8.43% 41.08% 23.60% -17.47% 

头利润（元/头） 590 247 -58.10% 739 328 -55.71% 

存货周转率（次数） 4.3 3.9 -0.39 2.5 2.3 -0.19 

应收账款周转率 196 178 -18.19 899 1,171 271.87 

2017 年，龙华农牧的营业收入下降 9.26%，头均价下降 45.92%，主要是 2017

年仔猪的赚钱效率强于肥猪，所以龙华农牧在产品销售方面转为以出售小猪为

主；营业成本上升 6.19%，主要是龙华农牧生猪销售量增长 67.77%导致；毛利

率为 34.53%，同比下降 9.53%；期间费用下降 32.05%，主要是盈利能力下降，

公司下调了绩效考核奖金，同时减少了部分管理人员导致；净利润率下降 8.43

个百分点，主要是猪价下行导致；存货周转率为 3.9 次，同比下降 0.39，主要

是生猪存栏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178 次，同比下降 18.19 次，主要是

公司销售基本上为现款现货，应收账款金额较小。 

（2）上述比率的合理性 

通过与同行的对比，龙华农牧的头均价、头成本都比同行要低，主要是龙

华农牧自身育肥条件有限，所以更加重视仔猪的销售；而同行主要是以自繁自

养为主，所以头均价和头成本均相对较高；特别是到了 2017 年，行业内的仔猪

盈利能力大大强于肥猪，所以龙华农牧在销售策略上更加强化对仔猪的销售比

重，从头均价就可以看出来。正是由于 2017 年销售结构的差异性，导致龙华农

牧 2017 年的毛利率比同行高 4.72 个百分点，净 5.4 个百分点。而 2016 年度，

由于肥猪的价格较好，对自繁自养的养猪企业来说更有利，所以龙华农牧 2016

年的毛利率比同行低 1.63 个百分点，净利率低 3.65 个百分点。从上述指标综合

来看，其毛利率、净利率是较为合理的，龙华农牧与同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生

猪销售结构的影响。从存货周转率来看，龙华农牧的销售速度更快，所以存货

周转度也相应快些。从应收账款周转率来看，龙华农牧和同行相比，虽然在数

值上表面相差较大，但其最多 2 天周转一次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属于正常水

平。 

 

9、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为养殖户贷款提供担保，

提供担保额度 50,000 万元，实际使用担保额度为 42,924.59 万元，占 2017 年合



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 12.50%。请说明上述担保是否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并结合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偿

债能力，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如有，请说明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 

【回复】 

（1）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设立担保公司并为养殖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就养殖贷

款担保事宜，公司在董事会审批的最高担保额度内可以循环操作，担保总额不

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总额和担保余额为最高上限，具体金额将

根据国家对于担保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必要调整）。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实

际使用的担保额度 42,924.59 万元在授权额度内。 

    （2）由于公司的养殖户经营规模较小，行情和疫情风险也比较大，确实存

在不能到期偿还贷款的风险。 

为了降低风险，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来防范：一是在审核担保对象获得贷

款时，由与担保公司合作的银行共同承担，实现了风险控制的专业化；二是担

保对象以其本人及第三方担保人家庭住房、猪场栏舍及土地使用权、存栏生猪

或禽、生产设备及等财产向大农担保提供反担保；三是在程序上限制了养殖户

对贷款的使用，规定养殖户只能将养殖贷款用于购买公司的饲料产品；四是定

期对养殖户与公司的业务合作进行追踪，发现异常即进行回访调查；五是公司

通过计提风险准备金的方式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覆盖；六是对于已经发生的

逾期贷款，及时通过催收、诉讼的方式来减少风险损失的发生。 

 

1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你公司 23,238.09 万股，持股比例为 27.78%，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17,853.80

万股，质押数量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76.83%。请说明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唐

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的具体用途，以及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回复】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质押公司股

份所获融资款项主要用于认购公司股份 56,544,927 股，合计 53,798 万元，主要



使用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72,409,485 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8.01 元/

股，其中，唐人神控股认购 12,484,394 股股份，认购金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2016 年 8 月 2 日，唐人神控股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大生行饲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唐人神控股以现金 30,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大生行持有的公司 25,929,127 股股份，并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

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3）公司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34,685,939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

格为 7.61 元/股，其中，唐人神控股认购 18,131,406 股股份，认购金额为 13,798

万元人民币，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目前，唐人神控股资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有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考虑到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不可预测性，若后

续出现平仓风险，唐人神控股将及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缴保证金、增加质押

物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确保质押的股份不被强制平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